
证券代码：002735 证券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5-072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2025年12月15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和

电话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12月19日上午9:30时在深圳
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奋进路4号王子工业园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楼大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7人，实际参加表决7人，分别为王进军、王武军、程刚、任兰洞、孔祥云、曹
跃云、孙蓟沙。其中，王进军、王武军、孙蓟沙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其他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进军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召开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
度的规定。会议经审议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继续使用总

计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本数）额度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
保本要求、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现金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
性高的保本型产品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
期内，业务可循环滚动开展，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其再授权人士办理相关事宜。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认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24年度应收账款回收补偿方案的议案
中电华瑞原股东针对公司收购中电华瑞 51%股权，承诺就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中电华瑞合并

报表口径的应收账款 122,247,448.59元，在 2024年 12月 31日前负责收回至 90%。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实际收回6,337.40万元，占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电华瑞合并报表口径应收账款的51.84%，
因未达承诺数，中电华瑞原股东需按照承诺函约定对公司进行补偿。根据计算公式，针对收购中电华
瑞51%股权的应收账款回收承诺，2024年相关承诺人应向公司补偿103,093,778.21元，该应收账款回
收补偿款为附退回条件的收款，不会对公司的当期利润产生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确认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4年度应收账款回收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市值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公司市值管理行为、切实保护公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

升公司投资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
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市值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
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市值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通过。
四、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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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继续使用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本数）额度的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现金
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的保本型产品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业务可循环滚动开展，公司董事会授权公
司经营管理层及其再授权人士办理相关事宜。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需提
交股东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11月7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496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 89,425,005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3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29,125,801.95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8,211,463.79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10,914,338.16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12月18日到位，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深圳
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ZB11517号）。

上述募集资金依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专项资金账户集中管理，公
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并结合公司实际的募集资金净额，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调

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宁波新容薄膜电容器扩建升级项目
中电华瑞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实施主体

宁波新容
中电华瑞
王子新材

投资总额

69,378.24
5,834.44
25,000.00
100,212.68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前

69,135.90
5,834.44
25,000.00
99,970.34

调整后
60,256.99
5,834.44
25,000.00
91,091.43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暂时闲置原因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入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宁波新容薄膜电容器扩建升级项目
中电华瑞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实施主体

宁波新容
中电华瑞
王子新材

投资总额

69,378.24
5,834.44
25,000.00
100,212.68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60,256.99
5,834.44
25,000.00
91,091.43

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已投入

金额
37,917.32
2,056.11
25,000.00
64,973.43

（二）募集资金暂时闲置原因
公司目前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序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需要一定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暂时闲置的情
况。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四、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4年

1月15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4.9亿元（含本数）额度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产品
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现金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的保本型
产品等），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业务可
循环滚动开展，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其再授权人士办理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明
确表示同意，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05）。

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继续使用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本数）额度的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现金管理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的保本型产品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业务可循环滚动开展，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
管理层及其再授权人士办理相关事宜。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明确表示同意，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到期本金和
收益已全部划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未到期余额6,000万元,未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可使用额度，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五、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概况
（一）投资目的
在不影响公司经营计划、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计划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增加投资收

益，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二）投资产品品种及安全性
公司拟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现金管理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的保本型产品等）。闲置募集资金拟投资的产品
应符合以下条件：

1、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2、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3、现金管理产品不得质押。
（三）有效期
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之日起12

个月内。
（四）投资额度
公司拟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资金额

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五）实施方式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部负责办理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期限不

超过12个月的现金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的保本型产品等）等相
关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最终审定并签署相关实施协议或者合同等文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
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现金管理的有关进展情况。
六、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尽管公司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现金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

全性高的保本型产品等）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
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
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不得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购买股票及

其衍生品和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等。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独立董事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

益情况。
七、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以及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同时可以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八、相关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继续使
用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本数）额度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满足保本要求、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现金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
安全性高的保本型产品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
有效期内，业务可循环滚动开展，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其再授权人士办理相关事宜。本
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运行。公司本次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九、报备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35 证券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5-074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4年度应收账款回收补偿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4年度应收账款回收补偿方案的议
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0年11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华瑞”）51%股权的议案，公司以自筹资金人民币15,023.58万元向朱珠、朱万
里、刘江舟、江善稳和郭玉峰收购中电华瑞共计51%的股权。根据协商，商定以2020年9月30日为评
估基准日，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20）第402
号）《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参考评估值，交易各方商定中电华瑞 100%的股权在签约日的价值为 29,458.00
万元。中电华瑞51%股权转让价格为15,023.58万元。

公司于 2022年 7月 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2年 8
月9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17,150.00万元向朱珠、朱万里、刘江
舟、江善稳和郭玉峰收购中电华瑞共计49%的股权，并于2022年7月18日签署《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与朱珠、朱万里、刘江舟、江善稳和郭玉峰关于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9%股权之
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协商，商定以2022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JG（2022）第0012号）《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武汉中电华
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9%股权所涉及的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
报告》，参考评估值，交易各方商定中电华瑞公司 100%的股权在签约日的价值为 35,000.00万元。中
电华瑞公司49%股权转让价格为17,150.00万元。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二、针对收购中电华瑞51%股权的应收账款回收承诺实现情况
（一）应收账款回收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2023年4月3日收到中电华瑞公司原股东朱珠和朱万里发来的《关于武汉中电华

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回收之承诺函》，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电华瑞报表口径的应收账
款原值为122,247,448.59元，鉴于中电华瑞51%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为保障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股东
的利益，中电华瑞公司原股东朱珠和朱万里（以下简称“承诺人”）就2020年、2021年、2022年度的应收

账款的回收进度，自愿、连带且不可撤销地向公司承诺如下：
1、就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电华瑞合并报表口径的应收账款，承诺人承诺在2023年12月31日

前负责收回至40%；
2、就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电华瑞合并报表口径的应收账款，承诺人承诺在2024年12月31日

前负责收回至90%。
（以下将上述各时间节点简称为“各回收时点”。）
如果中电华瑞未能在承诺的各回收时点届至前收回相应的应收账款的，对于截至各回收时点届

至时未能收回的应收账款，承诺人将按照如下公式向公司进行补偿（以下简称“应补偿金额”）：
在各回收时点届至时承诺人的应补偿金额=（截至各回收时点届至时承诺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之

和-截至各回收时点届至时已经实际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之和）*2.21-承诺人根据本承诺函已累积向
公司实际补偿的金额。

在本承诺函项下应收账款回收期限届满且承诺人已经履行完毕本承诺函项下的应收账款承诺补
偿义务后，如中电华瑞后续收到了应收账款，而承诺人在应收账款回收期限内已经补偿给公司的，则
公司应当将后续收回的应收账款*2.21倍的金额在30日内返还给承诺人；但若相关应收账款在2026
年12月31日后收回的，则公司无需向承诺人返还。

（二）应收账款回收承诺的完成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中电华瑞于 2023年度、2024年度分别收回 2020年、

2021年、2022年度的应收账款4,349.97万元、1,987.43万元，共计6,337.40万元,占截至2022年12月31
日中电华瑞合并报表口径应收账款的51.84%，因未达承诺数，中电华瑞原股东需按照承诺函约定对
公司进行补偿。

三、针对收购中电华瑞49%股权的应收账款回收承诺实现情况
（一）应收账款回收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收到中电华瑞公司原股东朱珠和朱万里发来的《关于武汉中电华

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23年度应收账款回收之承诺函》，根据公司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的审计，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中电华瑞新增的应收账款为人民币 92,025,
937.18元(以下简称“2023年度应收账款”，为本承诺函之目的，“2023年度应收账款”系指基于中电华
瑞在2023年度签署的业务合同所确认的中电华瑞在2023年12月31日的扣除质保、尾款等之后的应
收账款)，鉴于中电华瑞49%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为保障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股东的利益，承诺人同意
就中电华瑞2023年度应收账款的回收相关事宜，自愿、连带且不可撤销地向公司承诺如下：

1、就2023年度应收账款，承诺人承诺在2024年12月31日前负责收回至30%；
2、就2023年度应收账款，承诺人承诺在2025年12月31日前负责收回至60%；
3、就2023年度应收账款，承诺人承诺在2026年12月31日前负责收回至100%。
（以下将上述各时间节点简称为“各回收时点”。）
如果中电华瑞未能在承诺的各回收时点届至前收回相应的2023年度应收账款的，对于截至各回

收时点届至时未能收回的2023年度应收账款，承诺人将按照如下公式向公司进行补偿（以下简称“应
补偿金额”）：

在各回收时点届至时承诺人的应补偿金额=（截至各回收时点届至时承诺收回的2023年度应收
账款金额之和-截至各回收时点届至时已经实际收回的2023年度应收账款金额之和）*2.64-承诺人根
据本承诺函已累积向公司实际补偿的金额。

在本承诺函项下2023年度应收账款回收期限届满（即2026年12月31日之后）且承诺人已经履行
完毕本承诺函项下的 2023年度应收账款承诺补偿义务后，如中电华瑞后续收到了 2023年度应收账
款，而承诺人在2023年度应收账款回收期限内已经补偿给公司的，则公司应当将后续收回的应收账
款等额的金额*2.64返还给承诺人。

（二）应收账款回收承诺的完成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中电华瑞于 2024年收回 2023年度应收账款共计 6,

636.06万元，占2023年度应收账款的72.11%，已达承诺数。
四、相关承诺补偿情况
（一）中电华瑞51%股权之应收账款回收补偿情况
应收账款回收期间各回收时点的应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在各回收时点届时承诺人应补偿金额=(截至各回收时点届至时承诺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之和-

截至各回收时点届至时已经实际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之和)x2.21-承诺人根据承诺函已累积向公司实
际补偿的金额。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
2024年应补偿金额=（122,247,448.59*90%-63,373,935.31）*2.21-0=103,093,778.21元
针对收购中电华瑞 51%股权的应收账款回收承诺，2024年相关承诺人应向公司补偿 103,093,

778.21元。
注：该应收账款回收补偿款为附退回条件的收款，不会对公司的当期利润产生影响。
（二）中电华瑞49%股权之应收账款回收补偿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中电华瑞于 2024年收回 2023年度应收账款共计 6,

636.06万元，占2023年度应收账款的72.11%，已达承诺数，无需补偿。

五、相关承诺未完成原因分析

中电华瑞主要客户为军工企业、军工科研院所等军工科研单位，由于军工装备产业链相对较长，

最终用户根据自身经费和产品完工进度安排与总体单位的结算后，总体单位再根据自身资金等情况

向其上游供应商结算，使得军工行业销售回款周期普遍较长。

其次，2024年度主要受军工行业对相关产品的定价需依照《国防科研项目计价管理办法》《军品价
格管理办法》等进行审价确定的影响，中电华瑞部分应收账款未能及时按照计划时点收回，使得中电
华瑞未能实现预先承诺的回款进度。

六、对公司的影响
中电华瑞未能完成部分应收账款回收承诺的相关事项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

公司控制权、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后续将根据确定的补偿金额，积极督促承诺
人履行相关应收账款回收承诺补偿义务，维护公司以及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信息披露5151 2025年12月20日 星期六
制作：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10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结项

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名称：发展资本中介业务、增加对子公司投入、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及补充

其他营运资金。

● 公司拟将募投项目全部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公

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净额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2年A股及H股配股
A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2,395,672,337.35元，H股募集资金总额为港币6,038,707,568.85 元，按上市当日港币兑换人民币中间价汇率折算，折合人民币 4,889,179,196.04元
A股配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2,318,195,731.58元，H股募集资金净额为港币5,976,454,116.99 元，按上市当日港币兑换人民币中间价汇率折算，折合人民币 4,838,776,311.28元

A股募集资金于2022年1月27日到账，H股募集资金于2022年3月4日到账

二、本次募投项目结项情况

结项名称

发展资本中介业务注
增加对子公司投入
加强信息系统建设
补充其他营运资金

结项时间

2023年11月7日
2023年3月2日
2024年6月18日
2022年2月10日

募集资金承诺使用金
额（人民币万元）
1,815,697.20
500,000.00
300,000.00
100,000.00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
额（人民币万元）
1,815,546.95
500,000.00
300,000.00
100,000.00

节余募集资金金
额（人民币万元）

0
0
0
0

注：募集资金用于发展资本中介业务已全部使用完毕，实际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为H
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日与验资当日的港币汇率波动所致。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A股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行

中信银行北京瑞城中心支行
华夏银行北京东单支行

合计

银行账号

8110701013202216616
10257000000879564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银行余额
（人民币元）
96,902,313.85

-
96,902,313.85

备注

-
已销户

注：中信银行北京瑞城中心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人民币96,902,313.85元，其中包括A股募集资

金银行账户利息净收入、现金管理利息收入、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截至2025年6月30日，H股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行

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

694156613200
币种

港币

原币余额
（港元）
55.98

折合人民币（元）

51.05
注：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港币55.98元，均为银行结息收入。

四、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鉴于公司2022年A股及H股配股的募投项目已全部结项，公司拟将节余募

集资金人民币9,721.43万元（截至目前账户余额，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同时，公司将于近期注销在中信银行北京瑞城中心支行开立的A股配股的募集资金专户。A股

配股的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五、适用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6.3.22条规定，“募投项目全

部完成后，上市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且经保荐人或者独立

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公司应当在董事会审议后及时公告。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占募集

资金净额10%以上的，还应当经股东会审议通过。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500万或者低

于募集资金净额5%的，可以免于履行前款程序，其使用情况应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中披露。”鉴于公

司A股及H股配股涉及的募投项目已全部完成，节余募集资金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5%，公司A股及H
股配股的募投项目全部结项及节余募集资金转入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需董

事会审议，无需保荐人发表意见，其使用情况后续将在公司最近一期定期报告中披露。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1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章程》修订

并不再设置监事会及增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2月19日，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不再设置监事会的议案》《关于增补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增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等议案，2025年第一次A股

类别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决议情况请见与本公告同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网站（www.sse.com.cn）及本公司网站（www.citics.com）披露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根据会议决议，自2025年12月19日起，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

类别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正式生效，公司《章程》（2025年修订）全文将与本公告同步在上交所网站、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

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及公司网站披露。

同时，自2025年12月19日起，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国家有关部门规定行使监事会职权，《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

关制度同步废止。近日，经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表决，待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

东会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生效后，牛学坤女士、杨利强先生不再担任职工监事。自2025年

12月19日起，张长义先生、郭昭先生、饶戈平先生、牛学坤女士、杨利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及监事

会相关职务，并确认截至目前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无任何意见分歧，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亦无任何与其退任有关的事项需要通知公司股东及债权人。郭昭先生、饶戈平先生亦不在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张长义先生、牛学坤女士、杨利强先生作为公司员工，仍在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对各位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增补张长义先生为执行董事，李艺

女士、梁丹先生、张学军先生为非执行董事，刘俏先生、李兰冰女士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自2025年

12月19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增补董事的简历请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在上交所网站

及公司网站披露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

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会议文件》。根据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在上交所网站及公

司网站披露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离任的公告》，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了新任非执行董事，自2025年12月19日起，张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董事会发

展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公司对张麟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选举，并经公司内部公示期满无异议，施亮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2025年12月19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施亮先生，41岁，现任公司固定收益部B角。施先生于2019年加入公司，曾于2009年4月至2024
年10月先后任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交易员、衍生品创新业务负责人、投资顾问业

务负责人，公司固定收益部产品主管，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负责人，期间于2012年1月

至7月借调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工作。施先生于2007年获上海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理学学士学

位，2008年获爱丁堡大学运筹学与金融学专业理学硕士学位。

经施亮先生确认，截至目前，其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第3.2.2条所列情形，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无有关任职的其他资料须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第 13.51（2）（h）至（v）条予以披露，亦无其他事宜须提请联交所及公司股东注

意。

截至目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十五名，构成如下：

执行董事（三名）：张佑君（董事长）、邹迎光、张长义

非执行董事（六名）：李艺、梁丹、张学军、付临芳、赵先信、王恕慧

独立非执行董事（五名）：李青、史青春、张健华、刘俏、李兰冰

职工董事（一名）：施亮

2025年12月19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并经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选举该委员会主席，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发展战略与ESG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成员姓名
张佑君（主席）、邹迎光、梁丹、王恕慧、李兰冰
史青春（主席）、张学军、李青、张健华、施亮
张健华（主席）、李艺、史青春、刘俏、李兰冰
李青（主席）、张佑君、付临芳、张健华、刘俏

邹迎光（主席）、张长义、赵先信、王恕慧
刘俏（主席）、李青、史青春、李兰冰

上述调整自2025年12月19日起生效，新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委员会主席任期，自2025年

12月19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10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将于2025年12月29日届满，鉴于相关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尚未结束，换届

选举仍在筹备中，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将延期换届，直至公司股东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于股东会上批准组成新一届董事会。同时，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期将相应顺延。公司董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将尽快完成董事会换届选

举，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在换届选举完成之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法律法规、公司股票上

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继续履行相应职责。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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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2日向公司董事（包括增补的董事候选人）发

出书面通知，于2025年12月19日完成通讯表决，应参与表决董事15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5人，有

效表决数占公司董事总数的100%。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全体参与表决的董事一致同意《关于调整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

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调整情况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完成公司＜章程＞修订并不再设置监事会及增补董事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9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
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北京瑞城四季酒店五层紫禁厅 II和 III
(三)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所持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股）

3.占公司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所持有表决权的H股股份总数（股）

3.占公司有表决权的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6,124
6,122
2

7,092,278,715
5,185,399,043
1,906,879,672
47.854366
34.987906
12.866460

6,122
5,185,399,043
42.501634

2
1,907,198,845
72.791714

(四)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佑君先

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长张佑君先生、执行董事邹迎光先生、非执行董事赵先

信先生现场参会，非执行董事张麟先生、付临芳女士、王恕慧先生及独立非执行董事李青先生、史青春

先生、张健华先生以电话/视频方式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牛学坤女士现场参会，监事会主席张长义先生、监事郭

昭先生、饶戈平先生、杨利强先生以电话/视频方式参会；

3.公司董事候选人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俊锋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和计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的

见证律师、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155,519,947
1,877,637,725
7,033,157,672

比例（%）
99.423784
98.466503
99.166403

反对
票数

24,829,288
29,240,947
54,070,235

比例（%）
0.478831
1.533445
0.762381

弃权
票数

5,049,808
1,000

5,050,808

比例（%）
0.097385
0.000052
0.07121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156,046,349
1,880,314,385
7,036,360,734

比例（%）
99.433936
98.606871
99.211565

反对
票数

24,214,439
26,564,287
50,778,726

比例（%）
0.466973
1.393077
0.715972

弃权
票数

5,138,255
1,000

5,139,255

比例（%）
0.099091
0.000052
0.07246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1.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174,452,567
1,906,878,672
7,081,331,239

比例（%）
99.788898
99.999948
99.845642

反对
票数

5,833,501
0

5,833,501

比例（%）
0.112499
0.000000
0.082252

弃权
票数

5,112,975
1,000

5,113,975

比例（%）
0.098603
0.000052
0.07210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2.议案名称：关于不再设置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170,181,606
1,904,525,625
7,074,707,231

比例（%）
99.706533
99.876550
99.752245

反对
票数

6,855,536
0

6,855,536

比例（%）
0.132208
0.000000
0.096662

弃权
票数

8,361,901
2,354,047
10,715,948

比例（%）
0.161259
0.123450
0.15109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3.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续签《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2,874,501,704
1,266,696,068
4,141,197,772

比例（%）
99.610249
86.019526
95.018278

反对
票数

5,653,351
0

5,653,351

比例（%）
0.195906
0.000000
0.129714

弃权
票数

5,593,880
205,872,000
211,465,880

比例（%）
0.193845
13.980474
4.85200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2025年11月24日审议通过的《关于与中国中信集团有

限公司续签日常关联/持续性关连交易框架协议的预案》及本议案，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股东大会

后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完成续签《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4.议案名称：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174,781,057
1,906,878,672
7,081,659,729

比例（%）
99.795233
99.999948
99.850274

反对
票数

5,202,901
0

5,202,901

比例（%）
0.100338
0.000000
0.073360

弃权
票数

5,415,085
1,000

5,416,085

比例（%）
0.104429
0.000052
0.07636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即100%为现金分红），向2025年中期现金红利

派发股权登记日（具体日期将进一步公告）登记在册的A股股东和H股股东派发红利，每10股派人民

币2.90元（含税）。以2025年6月30日中信证券A股及H股总股本14,820,546,829股为基数，合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4,297,958,580.41元（含税），占2025年中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未

经审计）的32.53%。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召开日（2025年8月28日）后至实施权益分

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2025年中期

剩余可供分配的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期。

现金红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或等值港币支付。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公司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公司2025年中期现金红利的具体派发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5.00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01议案名称：张长义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154,922,224
1,889,808,940
7,044,731,164

比例（%）
99.412257
99.104782
99.329587

反对
票数

23,951,836
17,010,497
40,962,333

比例（%）
0.461909
0.892059
0.577562

弃权
票数

6,524,983
60,235

6,585,218

比例（%）
0.125834
0.003159
0.09285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5.02议案名称：李艺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146,347,893
1,885,017,769
7,031,365,662

比例（%）
99.246902
98.853525
99.141136

反对
票数

32,476,122
21,802,668
54,278,790

比例（%）
0.626299
1.143369
0.765322

弃权
票数

6,575,028
59,235

6,634,263

比例（%）
0.126799
0.003106
0.09354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5.03议案名称：梁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146,372,755
1,887,849,630
7,034,222,385

比例（%）
99.247381
99.002032
99.181415

反对
票数

32,453,010
18,970,807
51,423,817

比例（%）
0.625854
0.994862
0.725068

弃权
票数

6,573,278
59,235

6,632,513

比例（%）
0.126765
0.003106
0.09351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5.04议案名称：张学军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146,010,299
1,887,849,630
7,033,859,929

比例（%）
99.240391
99.002032
99.176304

反对
票数

32,431,947
18,970,807
51,402,754

比例（%）
0.625448
0.994862
0.724771

弃权
票数

6,956,797
59,235

7,016,032

比例（%）
0.134161
0.003106
0.09892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二)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00关于增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议案名称

刘俏
李兰冰

得票数

6,830,222,503
6,828,064,15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6.305049
96.274617

是否当选

是
是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5.00
5.01
5.02
5.03
5.04
6.00
6.01
6.02

议案名称

关于与中国
中信集团有
限公司续签

《证券和金融
产品交易及
服务框架协
议》的议案

2025 年中期
利润分配方

案
关于增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张长义
李艺
梁丹

张学军
关于增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

刘俏
张兰冰

同意

票数

2,874,501,704

2,875,130,949

2,855,272,116
2,846,697,785
2,846,722,647
2,846,360,191
2,624,458,074
2,621,535,370

比例（%）

99.610249

99.632054

98.943885
98.646759
98.647620
98.635060
90.945475
90.844194

反对

票数

5,653,351

5,202,901

23,951,836
32,476,122
32,453,010
32,431,947

/
/

比例（%）

0.195906

0.180297

0.830004
1.125396
1.124596
1.123866

/
/

弃权

票数

5,593,880

5,415,085

6,524,983
6,575,028
6,573,278
6,956,797

/
/

比例（%）

0.193845

0.187649

0.226111
0.227845
0.227784
0.241074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3《关于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续签＜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及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涉及关联/连交易，关联/连股东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

表决，其持股数为2,939,832,712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五)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1.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55,519,947
比例（%）
99.423784

反对
票数

24,829,288
比例（%）
0.478831

弃权
票数

5,049,808
比例（%）
0.09738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56,046,349
比例（%）
99.433936

反对
票数

24,214,439
比例（%）
0.466973

弃权
票数

5,138,255
比例（%）
0.09909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1.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74,452,567
比例（%）
99.788898

反对
票数

5,833,501
比例（%）
0.112499

弃权
票数

5,112,975
比例（%）
0.09860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六)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1.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1,877,953,948
比例（%）
98.466605

反对
票数

29,244,897
比例（%）
1.53339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1,880,630,608
比例（%）
98.606950

反对
票数

26,568,237
比例（%）
1.39305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1.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1,907,197,395
比例（%）
99.999924

反对
票数
1,450

比例（%）
0.00007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羽、赵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